
湘肺炎防指医发〔2021〕2号

湖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省联防
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关于印发当前全省新冠
肺炎医疗救治工作重点任务清单的通知

各市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省卫生健康

委直属和联系医疗机构：

近期，我省报告多例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为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疫情防控责任，充分发挥其“哨点”

作用，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省联防联控机制）医疗

救治组梳理了当前全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重点任务清单，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湖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省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                             

             （代章）

                         2021年 10月 24日

（信息公开形式：依申请公开）



当前全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重点任务清单
    

一、提高发热门诊“哨点”敏感性

1.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构医疗救

治组印发的《发热门诊设置管理规范》要求，结合省卫生健康委、

省财政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湖南省 2020年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湘卫财务发〔2020〕6号）有关项目安排，确保发热门诊建设

达标。

2.落实属地政府建设和投入责任，加强发热门诊专用 CT、核

酸快检等设备配置。原则上所有发热门诊均应配置核酸快检设

备，缩短患者等候时间、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3.发热门诊 24小时开放。进入发热门诊（诊室）工作人员必

须通过穿脱防护服等培训。医务人员对所有发热门诊就诊患者严

格询问病史、做好登记并进行核酸检测，4小时内报告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反馈前患者必须留观，结果阴性方可离开发热门诊。

4.对有流行病学史、核酸检测阴性但已有新冠肺炎相关临床

表现的患者，同时进行血清抗体检测、影像学检查和血常规检测，

及时发现病例，及早介入治疗。对有典型新冠症状的发热患者，

特别是 CT有影像学改变的患者，核酸检测应实行双采双检。



5.接诊入境、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以及集中隔离点发热患者等

高风险人群的发热门诊，所有工作人员严格闭环管理。

二、加强定点医院建设与管理

6.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构医疗救

治组印发的《定点医院设置管理规范》要求，规范设置定点医院。

各市州要严格按照设置一家、验收一家、合格一家、通过一家的

要求，对辖区发热门诊、定点医院进行评估，并逐一建立台帐。

7.一个城市的新冠肺炎患者要集中收治在一家定点医院。定

点医院要远离城市繁华地带，配备充足的床位和医疗力量，重症

床位不低于定点医院床位总数的 10%，供氧能力能够满足全院满

负荷运转时 10%患者同时高流量吸氧需求。

8.新冠肺炎患者要集中收治于定点医院独立区域的独立病房

楼，与医院内其他区域人流、物流、空气流严格物理隔离。隔离

病区所有工作人员及其他直接或间接接触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工

作人员等都要严格闭环管理。

9.本地发生聚集性疫情时，要在 24小时内整体腾空定点医

院，全部用于集中收治。

三、强化预检分诊和首诊负责制

    10.严格控制医疗机构出入口数量，确保预检分诊覆盖所有入

口，且均有熟悉流程与要求的医务人员值守。严格做到发热门诊

患者通道与普通门诊患者通道分设。



11.预检分诊严格实行“四查一问一更新”，即查健康码、查

行程码、查体温、查是否正确佩戴口罩，问流行病学史（特别是

近期是否有涉疫地区旅行史），每日更新中高风险地区提醒（提

示）。对具有新冠肺炎相关表现（包括典型症状、流行病学史、

红黄码等，下同）的患者，限制进入、就地管控，立即登记报告。

12.诊所和基层医疗机构发现具有新冠肺炎相关表现的患者，

应第一时间报告，做好信息登记，按要求尽快转至设置发热门诊

医疗机构，全程严格闭环管理。决不允许接而不问、接而不报、

接而不转。

四、加强门诊和住院病区管理

13.门诊和住院病区严格实行健康码、行程码、流行病学史二

次排查。所有住院患者及陪人“先核酸检测再入院”，健康码实

行一日一查。

14.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医院病房禁止加床收治患者。非必

要不陪护、不探视。

五、加强高风险岗位人员管理

15.所有参与新冠肺炎医疗工作的医务人员以及定点医院隔

离病房保洁等人员都要严格闭环管理，新冠隔离病房与普通病房

不得安排同一批保洁等后勤服务人员。

16.隔离病区或高风险岗位严格执行“三个一律不上岗”，即

未接种疫苗一律不上岗；没有 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一律不

上岗；院感培训考核不合格一律不上岗。



17.已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定点医疗机构，对发热门诊、急诊、

预检分诊、核酸采样和检测、医疗废物处置、隔离病房工作人员

等高风险岗位人员，实行 1日 1检；对其他工作人员，实行 1周

1检。

18.已有新冠病毒感染者市州的医疗机构（不含已收治新冠病

毒感染者定点医疗机构），对发热门诊、急诊、预检分诊、核酸

采样和检测、医疗废物处置等高风险岗位人员，实行 2日 1检；

对其他工作人员，实行 1周 1检。

19.暂无新冠病毒感染者市州的医疗机构，对发热门诊、急诊、

预检分诊、核酸采样和检测、医疗废物处置等高风险岗位人员，

实行 1周 1检；对其他工作人员，实行 2周 1检。

20.各医疗机构根据情况轮流安排，尽可能做到每天都有人员

接受检测。

六、加强核酸检测和采样能力储备

21.各地按照每万人口不低于 20人的标准，做好应急采样队

伍储备；以县市区为单位，按照 80 万以下人口配备 100 人、80

万及以上人口配备 150人的标准，提前组建机动采样队伍，所有

采样人员一律通过培训考核再上岗。

22.核酸采样点应配备院感监督员，规范设置等候区、采集区、

缓冲区、留观区和临时隔离区，有效分散待检人员密度，配备必

要的急救设备和药品。

23.各地要进一步制定完善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方案，并组织演



练，确保 500万以上人口城市 3天内完成全员检测；500万以内

人口城市 2 天内完成全员检测；人口规模较小的地区在 24 小时

内完成全员检测。

24.开展全员采样检测时，统一使用《湖南省新冠病毒全员核

酸检测信息平台》，并做好检测试剂、采样管等储备。建议各市

州采购配备 1—2 台移动检测车或方舱实验室，提升机动检测能

力；推广应用“移动公交采样点”等模式，提高采样效率。

25.进一步提高核酸检测效率，对于发热门诊和急诊患者的核

酸检测，要在 4小时内报告结果；对于普通门诊、住院患者及陪

护人员、“愿检尽检”人群的核酸检测，要在 12小时内报告结

果。

七、强化院感管理人员配备

26.非定点医院，原则上按照每 150—200张实际使用病床配

备 1名专职感控人员。100张以下实际使用病床配备 2名专职感

控人员；100—500张实际使用病床配备不少于 4名专职感控人

员；500张以上实际使用病床，根据医疗机构类别，按照每增加

150—200张实际使用病床增配 1名专职感控人员。

27.各科室应当至少指定 1名医务人员，作为本科室的兼职感

控人员，鼓励同时配备兼职感控医师和护士。实际使用病床数多

于 50张的科室，应当每 50张床至少配备 1名兼职感控人员。

28.定点医院感控人员配备数量应当保持在非定点医院的 1.5

—2倍。



八、强化各项院感防控措施落实

29.健全落实专业团队年度评估机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每月

抽查检查机制、医疗机构一把手负责制和每月研究机制、追责问

责机制等 四项机制 ，提高医疗机构感控工作能力。

30.各医疗卫生机构要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包括护工、保洁、

保安等人员）进行院感知识再培训，从严落实个人防护措施。要

充分发挥感控督导员制度作用，压实临床科室和医务人员防控责

任。市、县两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通过巡查、点评、约谈、通

报、处理等方式，层层传导压力，筑牢院感防控屏障。

31.充分发挥市、县两级医院感染质量控制中心（小组）的力

量，建立疫情防控及院感风险追踪排查机制，通过视频连线或现

场督导的方式，每日随机抽查医疗机构 6—8家，重点抽检隐患

问题较多医疗机构。

九、加强医务人员培训与一线人员轮换

32.对不同人群、不同岗位采取针对性培训，提升医务人员疫

情防控能力和医疗救治水平；提高后勤等各类人员个人防护能

力。特别是承担新冠病人救治任务的医务人员均应经过相关培训

合格后方能进入新冠病人收治区。

33.市州统筹，做好定点医院后备医疗队伍储备，确保隔离病

区临床医生至少 2个月轮换 1次，护理人员至少 1月轮换一次。

加强人员岗前培训，确保交接有序、到位。

十、保障群众日常就医需求



34.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在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要加强管理、注重统筹，切实保障患者日常就医需求。对各类急

危重症患者，按照相关制度和诊疗规范给予及时有效救治，决不

允许推诿拒收；通过长处方、日间服务等形式，积极满足尿毒症、

肿瘤以及其他需要维持定期治疗患者的医疗需求；保障孕产妇、

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医疗服务供给。发挥“互联网+医疗”

优势，加强线上就医指导，为患者提供延伸服务。

十一、科学规范开展医疗救治

35.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严格按照第八版（修订版）诊疗方

案，规范开展医疗救治，切实做到“五个注重”：注重预案先行，

细化集中收治、院感防控等工作预案，严格分类分区收治与管理；

注重专家支撑，专家驻点值守，对所有确诊患者落实“一人一方

案、一日一评估”；注重中医参与，严格“一人一方”、辨证施

治，确保所有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医药参与治疗（干预）

率达 100%；注重综合施策，强化医、护、技、药协同，组织心

理医师、临床药师、临床营养师、康复治疗师进病房，深入开展

多学科诊疗；注重规范诊疗，严格落实诊疗方案，积极应用新冠

康复者血浆、中和抗体等安全、有效的方法，提升救治效果。

36.加强新冠病毒感染者健康状况监测，定点医院对收住的全

部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进行新冠病毒 CT值（病毒载量）和

抗体（分 IgM和 IgG，并有滴度值）检测，并根据病情做好定期

监测和记录，提前研判病情进展。



37.加强患者出院管理，出院患者严格双采双检、平行检测，

达到出院标准并经市级专家组评估同意，方可出院转 14 天隔离

管理和健康状况监测，在解除隔离前至少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患

者出院后第 2周、第 4周到医院随访、复诊，并进行核酸检测。

十二、严格控制学术交流等聚集性活动

38.按照“非必要不举办、谁举办谁负责”的原则，医疗机构

和相关学会协会组织 50人以上集聚性会议活动需制定防控方案，

并严格落实个人防护要求。原则上不举办 300人以上的大型会议

活动，提倡通过电话、视频形式举行；确需举办的，须向所在地

市级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挥部）报备

审批。


